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广宇集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审慎、认真的研究，就

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1、浙江宇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舟资产”）此次以自有及自筹

资金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杭州臻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茂投资”）及臻茂

投资全资子公司杭州绿城望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溪房产”）提

供财务资助 20,408 万元，其中对臻茂投资的资助金额为 9,208 万元，对望溪房

产的资助金额为 11,200 万元。财务资助系臻茂投资和望溪房产的正常资金需求，

旨在进一步支持子公司正常运营，风险可控。 

2、本次财务资助臻茂投资的其他股东均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同等条件的财

务资助。公司的财务资助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4、综上所述，同意宇舟资产为臻茂投资和望溪房产提供财务资助。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为支持参股子公司的业务正常有序高效地发展，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批准全资子公司宇舟资产向参股公司臻茂投资及臻茂投资全资子公司

望溪房产提供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授权期限为 2017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全体独立董事

认为： 

1、前述授权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有利于提升参股子公司的营运



 

 

能力和资信水平，有利于快速提高公司参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其为公司

尽早地贡献投资收益，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增加。 

2、前述财务资助事项发生时，臻茂投资的其他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

条件的财务资助。公司的财务资助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对前述财务资助事项采取了恰当地风险防范措施，该等事项出现违

约的风险较小。 

4、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上述财务资助事

项。 

 

独立董事：姚铮、何美云、张淼洪 

2017 年 6 月 2 日 

 




